附件1

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

项目任务清单

	序号
	区域
	任务面积（万亩）
	备注

	
	
	合计
	平原地区任务面积
	丘陵山区任务面积
	

	
	合计
	151.134
	7
	144.134
	

	一
	南宁市
	16.2
	
	16.2
	

	1
	武鸣区
	3.7
	
	3.7
	

	2
	隆安县
	1.3
	
	1.3
	

	3
	上林县
	1.3
	
	1.3
	

	4
	横州市
	3
	
	3
	

	5
	宾阳县
	3
	
	3
	

	6
	马山县
	1.3
	
	1.3
	

	7
	邕宁区
	1
	
	1
	

	8
	良庆区
	0.6
	
	0.6
	

	9
	青秀区
	0.5
	
	0.5
	

	10
	江南区
	0.5
	
	0.5
	

	二
	柳州市
	0.234
	
	0.234
	

	11
	柳江区
	0.2
	
	0.2
	

	12
	柳北区
	0.034
	
	0.034
	

	三
	桂林市
	16.8
	
	16.8
	

	13
	全州县
	6
	
	6
	

	14
	永福县
	2
	
	2
	

	15
	兴安县
	2
	
	2
	

	16
	临桂区
	1.6
	
	1.6
	

	17
	龙胜各族自治县
	0.8
	
	0.8
	

	18
	荔浦市
	0.4
	
	0.4
	

	19
	阳朔县
	0.4
	
	0.4
	

	20
	资源县
	0.4
	
	0.4
	

	21
	平乐县
	0.4
	
	0.4
	

	22
	雁山区
	0.4
	
	0.4
	

	23
	恭城瑶族自治县
	0.4
	
	0.4
	

	24
	灌阳县
	1
	
	1
	

	25
	灵川县
	1
	
	1
	

	四
	梧州市
	6.4
	
	6.4
	

	26
	万秀区
	1
	
	1
	

	27
	藤县
	1.2
	
	1.2
	

	28
	岑溪市
	3
	
	3
	

	29
	蒙山县
	0.3
	
	0.3
	

	30
	苍梧县
	0.6
	
	0.6
	

	31
	龙圩区
	0.3
	
	0.3
	

	五
	北海市
	7
	7
	
	

	32
	合浦县
	6
	6
	
	

	33
	银海区
	0.5
	0.5
	
	

	34
	铁山港区
	0.5
	0.5
	
	

	六
	防城港市
	1.45
	
	1.45
	

	35
	上思县
	0.15
	
	0.15
	

	36
	防城区
	1.3
	
	1.3
	

	七
	钦州市
	4.6
	
	4.6
	

	37
	灵山县
	1.5
	
	1.5
	

	38
	浦北县
	0.8
	
	0.8
	

	39
	钦南区
	0.8
	
	0.8
	

	40
	钦北区
	1.5
	
	1.5
	

	八
	贵港市
	10.5
	
	10.5
	

	41
	桂平市
	6
	
	6
	

	42
	平南县
	1
	
	1
	

	43
	港南区
	1
	
	1
	

	44
	港北区
	0.5
	
	0.5
	

	45
	覃塘区
	2
	
	2
	

	九
	玉林市
	23
	
	23
	

	46
	容县
	3
	
	3
	

	47
	陆川县
	3.2
	
	3.2
	

	48
	博白县
	6.4
	
	6.4
	

	49
	兴业县
	2.8
	
	2.8
	

	50
	北流市
	4.4
	
	4.4
	

	51
	玉州区
	1.2
	
	1.2
	

	52
	福绵区
	2
	
	2
	

	十
	百色市
	16.5
	
	16.5
	

	53
	右江区
	2.24
	
	2.24
	

	54
	田阳区
	2.04
	
	2.04
	

	55
	田东县
	2.04
	
	2.04
	

	56
	平果市
	1.84
	
	1.84
	

	57
	德保县
	0.8
	
	0.8
	

	58
	靖西市
	2.08
	
	2.08
	

	59
	那坡县
	0.44
	
	0.44
	

	60
	凌云县
	0.44
	
	0.44
	

	61
	乐业县
	0.64
	
	0.64
	

	62
	田林县
	2.06
	
	2.06
	

	63
	隆林各族自治县
	1.04
	
	1.04
	

	64
	西林县
	0.84
	
	0.84
	

	十一
	贺州市
	8.5
	
	8.5
	

	65
	平桂区
	2
	
	2
	

	66
	八步区
	2
	
	2
	

	67
	富川瑶族自治县
	2
	
	2
	

	68
	钟山县
	2
	
	2
	

	69
	昭平县
	0.5
	
	0.5
	

	十二
	河池市
	18
	
	18
	

	70
	宜州区
	8
	
	8
	

	71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1.6
	
	1.6
	

	72
	东兰县
	2.4
	
	2.4
	

	73
	巴马瑶族自治县
	0.8
	
	0.8
	

	74
	南丹县
	1
	
	1
	

	75
	凤山县
	0.4
	
	0.4
	

	76
	大化瑶族自治县
	1.2
	
	1.2
	

	77
	天峨县
	0.2
	
	0.2
	

	78
	金城江区
	0.8
	
	0.8
	

	79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0.8
	
	0.8
	

	80
	都安瑶族自治县
	0.8
	
	0.8
	

	十三
	来宾市
	7.45
	
	7.45
	

	81
	兴宾区
	1.8
	
	1.8
	

	82
	忻城县
	1.5
	
	1.5
	

	83
	金秀瑶族自治县
	0.3
	
	0.3
	

	84
	象州县
	1.5
	
	1.5
	

	85
	合山市
	0.85
	
	0.85
	

	86
	武宣县
	1.5
	
	1.5
	

	十四
	崇左市
	14.5
	
	14.5
	

	87
	扶绥县
	6
	
	6
	

	88
	宁明县
	1.8
	
	1.8
	

	89
	天等县
	3
	
	3
	

	90
	江州区
	2.5
	
	2.5
	

	91
	凭祥市
	0.2
	
	0.2
	

	92
	大新县
	1
	
	1
	


附件2
XX县（市、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登记申请表（样式）
                                                                   年   月   日
	承接项目任务服务主体
	名 称
	
	地址
	

	
	负责人
姓  名
	
	身份证号
	

	
	
	
	电  话
	

	
	机手数（人）
	
	机械类型、数量
	

	
	申请内容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意    见
	年年   月   日


附件3

XX县（市、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合同文本

（样式）
（参考文本，各县结合实际优化）
甲方（服务主体）：                                            
乙方（服务对象）：                                            
经协商，在平等互利、保证双方权益的基础上，甲方为乙方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双方签订如下条款：
一、作业内容
1.      年   月   日至   月   日，甲方向乙方          （作物）提供下列社会化服务：
	序号
	服务田块（山地、场所）     详细地点
	服务环节明细

	
	
	水稻机耕       亩，单价        元，金额        元；
……
红薯插藤       亩，单价        元，金额        元；
……
马铃薯机播     亩，单价        元，金额        元；
……
合计金额（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注：本表可另列清单作补充）
二、作业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2.作业服务费标准按不高于市场平均价执行。
3.甲方是否预先支付或从服务费中扣减乙方享受的项目补助：       。
4.商定结算方式：                  。
5.对作业面积有异议时，双方按照实际丈量作业面积计算。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6.甲方应按照时间要求开展服务，依照操作规程作业，确保安全生产。
7.甲方应按照农艺要求保证作业质量，作业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或由双方协商确定作业标准。
四、违约责任
8.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9.如果一方需要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的，应在作业初始时间前15天（其中机插45天）通知对方，并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损失。商定赔偿违约金为       。
10.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其他事宜
11.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调一致可另签订补充协议，其法律效力等同本合同。
12.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向被告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13.本合同一式两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乙方各执一份。
14.本合同有效期自2026年   月   日至2026年    月    日。
甲方（盖章）：               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代表（盖章）：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卡号或一卡通账号：
                                       年   月   日
附件4
村镇核实表（样式）
服务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签字：                                  联系方式：
作 业 地 址：
	序号
	服务对象名称（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作业时间
	服务作物种类及环节
	作业面积（亩）
	服务对象联系电话
	服务对象
代表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合计
	个数：     
	—
	—
	
	—
	—
	—


村委会盖章：                                                                                  乡镇盖章：           
附件5
XX县（市、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补助资金结算表
（样式）
	序号
	补助对象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行卡号或一卡通账号
	作物种类和服务环节
	补贴标准 (元/亩)
	作业面积（亩）
	补贴金额（元）

	1
	张三
	
	
	水稻机插
	××
	××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盖章）：                    县财政部门（盖章）：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一份由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存档，一份报县财政局备案，另一份用于报账。



